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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德堡要理问答——简释

《海德堡要理问答》：本版是在参较了原来德文版本，以及拉丁译

文和数本英文译本，并审阅过数中文译本后，以华人基督徒网络团

契的版本为基础，编辑而成，且改为“上帝”版。

简释作者：林集章牧师

简释翻译：华恩传媒翻译小组

*本文采用“上帝”版，凡是称呼“上帝”的地方，可以称“神”*

出版发行：华恩传媒

第一版：2015年12月

* 版权所有  请勿翻印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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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日   主日 1

1问： 或生或死，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？

答： 或生或死 1，我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我

自己2，而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3。

祂用自己的宝血完全偿还了我一切的罪

债 4，并且救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 5。

祂如此地保守我 6，若没有天父的允许，

我连一根头发也不能掉落 7。的确，祂叫

万事互相效力，使我得救 8。故此，祂也

藉着圣灵确保我得到永生9，并且使我从

今以后甘心乐意地为祂而活10。

2问： 为了在这样的安慰中快乐地生或死，

你必须知道哪些事呢？

答： 我必须知道三件事：第一、我的罪恶

和愁苦有多么深重1。第二，我当怎样

从自己一切罪恶和愁苦中得拯救 2。

第三、我当如何为这样的拯救而感谢 

上帝 3。

1 罗14:7-9; 
2 林前6:19-20; 
3 林前3:23;  
多2:14; 

4 彼前1:18-19;  
约壹1:7; 2:2; 

5 约8:34-36;  
来2:14-15;  
约壹3:8; 

6 约6:39-40;  
10:27-30;  
帖后3:3; 彼前1:5; 

7 太10:29-31;  
路21:16-18; 

8 罗8:28; 
9 罗8:15-16;  
林后1:21-22; 5:5; 
弗1:13-14; 

10 罗8:14

1 罗3:9-10;  
约壹1:10; 

2 约17:3; 徒4:12; 
10:43; 

3 太5:16; 罗6:13; 
弗5:8-10;  
彼前2:9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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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

《海德堡 要理问答》是在弗雷 德里克 三世公爵的

指示下，由德国海德堡大学 教授 撒 迦利亚 • 乌尔西 努 

（Zacharius Ursinus）撰写的。要理问答首次出版于1563 

年，直至1618-1619年，在多特大会上列入《三项联合信 

条》中，并被荷兰改革宗教会所采用。

 熟悉《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》的人会立刻注意

到这两个要理问答之间风格迥异。《威斯敏斯德小要理

问答》语言严谨、简练、系统化、其表达方式客观；《海

德堡要理问答》则较为个性化、言语温和、其表达方式则

更为主观。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，以及《威斯敏斯德

小要理问答》反映了圣约神学发展更加成熟之外，两个

要理问答的内容基本一致。那些认同《威斯敏斯德小要

理问答》的人通常对《海德堡要理问答》中的教义没有异 

议，反之亦然。这表明各改革宗传统之间在信仰上是统一

的。

 自《海德堡要理问答》的第三版开始，129个问答

被分为52组，便于那些采用此要理问答的教会，可以每年

逐个主日按着要理问答讲道。我们也将沿用这种划分方式

对此要理问答予以简释。

 要理问答的前两个问答实际上是引言。第一个问

答提醒人如何藉着重获人类因亚当的堕落而失去的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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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日 

慰，使生命有意义。因为罪的侵入和存在，致使人类与上

帝隔离，人不再顺理成章地拥有良心的平安以及对任何

今生与来世的恩惠/福祉的确信。人不断地渴望得到安慰

或免受疼痛和患难，但那些靠自己的力量寻求这安慰的 

人，始终无法得到它。这安慰只能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，

只能被那些赖恩藉信与基督联合的人找到。由此，我的首

要安慰乃是通过认识自己完全属于主耶稣基督而来。主耶

稣基督藉着祂的宝血救赎了我，把我从罪和撒但的权势

中救拔出来，并救我脱离上帝的忿怒。还因为基督为了救

赎我，偿还了无限的罪价，我确信无论是生是死，祂必保

守我的灵魂和身体，以致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与基督的

爱分开。不仅如此，祂还将圣灵赐给了我，使我确信基督

的爱，并有能力过讨祂喜悦的生活。

第二问对得享此安慰所必须具备的知识给予了总结。这

三点式的总纲形成了接下来要理问答的概要，即：（1）论人

的罪和愁苦（3至11问）；（2）论得救的方法（12至85问）；以

及（3）论如何过感恩的生活（86至129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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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第一部分——论人的愁苦

  主日 2

3问： 你从何处得知你的愁苦呢？

答： 从上帝的律法 1。

4问： 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？

答： 基督就此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概括地

教导我们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 

意，爱主你的上帝 1。这是诫命中的第

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

要爱人如 己2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

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”

5问： 你能完全遵守这诫命吗？

答： 不能 1，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上

帝和我的邻舍的2。

1 罗3: 20; 7:7-25

1 罗3:10, 23;  
约壹1:8, 10

2 创6:5; 8:21;  
耶17:9;  
罗7:23; 8:7;  
弗2:3;  
多3:3

1 申6:5; 
2 利19: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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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日 

注释

因为亚当的堕落，由他而来的全人类都承袭了他的

罪性，落在上帝的忿怒和咒诅之下。所以每个人都当被定 

罪，不仅因为亚当的罪债归算在他身上，也因为每个人自

己败坏的本性以及对上帝的悖逆。人是上帝按照祂自己的

形像造的，所以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良知（罗2:14-15）。

然而，堕落使人的思想变得昏暗、良知变得迟钝，除非上

帝清楚地向我们显明将要临到的愁苦，否则大多数人只

会随波逐流，无视灵魂将要面临的危险。这就是为什么上

帝将祂的律法赐给我们，尤其是道德律 1 ，而道德律集中

地体现在十诫上。这些诫命告诉我们上帝的圣洁标准是

什么，同时也显明我们远远达不到祂的标准，“因为律法

本是叫人知罪”（罗3:20）。可以说上帝的律法就象一幅 

画，显明上帝的圣洁；同时，它又像一面镜子，映出我们的

不足。

人当按照上帝的律法而行。然而，由于其内在的罪，

也因为律法不仅仅要求人只是在表面上遵行，因此，人不

可能按照上帝的律法行事为人。主耶稣基督在《马太福 

音》22章37-40节中所给予的十诫的总纲，尤其强调了这

一事实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遵守上帝

1  道德律，即道德律法（The Moral Law）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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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律法与完全地爱上帝和人是同等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

要用爱心来遵守律法，要全然地以上帝为乐，出于爱顺服 

上帝。同时，我们不仅必须基于对上帝的爱，也要基于对

邻舍的爱，顺服我们与邻舍之间关系的律法。

由此引出一个问题。在圣灵的光照下，我们知道自己

不可能满足上帝的要求，因为我们天生就倾向憎恨上帝

与邻舍。使徒保罗向我们讲述了他自己的归正经验：“我以

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；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 

了”（罗7:9）。保罗归正之前非常确定自己完全地遵守了

律法，然而，一旦圣灵使他的灵魂重生，保罗就发现自己

根本没有遵守律法，并且无法按照上帝的要求完全地遵

守律法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律法把我们限定在基 督之下。因 

此，保罗惊叹道：“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

身体呢？感谢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” 

（罗7:24-25a）。在圣灵的光照下，律法显明了我们无法

拯救自己，以致于我们毫无依靠，只能把自己交托给基 

督，并且“看定了：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” 

（罗3:28），反而是“蒙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

就白白地称义”（罗3:2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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